
广 东 省 水 利 厅
粤水资源函〔2023〕1204号

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建设项目水资源
论证省级评审专家评定工作的通知

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，各地级以上市水利（水务）局，厅直属

（直管）有关单位，各有关专家、科研院所：

自 2006年建立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省级评审专家库以来，我

省先后开展了六批省级评审专家续聘和评定工作。目前，《广东

省水利厅关于公布广东省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省级评审专家名单

的通知》（粤水资源〔2020〕11号）中认定的省级评审专家聘期

将于 2023年 12月 31 日止。为做好省级评审专家续聘和第七批

省级评审专家评定工作，根据《广东省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评审

专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粤水资源〔2006〕89号）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方式

我厅负责组织省部属相关单位、各地级以上市水利（水务）

局负责组织辖区内相关单位、厅直属（直管）单位组织本单位需

要续聘和新申请参与评审的专家分别填写《广东省建设项目水资

源论证评审专家续聘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广东省建设项目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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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论证评审专家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，提供证明材料），并提出

初审或推荐意见。我厅负责对入库专家进行统一认定、公告。

二、名额分配

除珠江委（原则上按 20个名额分配）和专业领域涉及地下水

的专家外，各单位原则上不再新增专家名额，但可在我厅粤水资

源函〔2020〕11号文认定的第六批专家数额内自行统筹调整。已

被水利部聘为部级评审专家的不参与省级评审专家续聘和评定。

三、专家选聘对象、范围、分类及条件

（一）专家选聘对象及范围。

聘期今年底届满的省级专家库聘用专家、符合《广东省建设

项目水资源论证评审专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粤水规﹝2006﹞89号）

中专家入选条件的专家。

（二）专家分类要求。

根据水资源论证工作需要，拟对报告书审查专家按专业领域

和行业领域进行分类选聘，具体为：

专业领域（地表水、地下水）：按水资源论证工作涉及的水

文水资源、环境科学与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农田水利工程、市

政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、水文地质等专业领

域设置专家，分别负责取水合理性、节水评价、取水水源论证、

取退水影响、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措施等内容的审查。

行业领域：按论证工作涉及的农林渔牧、水利水电、采矿业、

电力热力、水生产和供应、纺织皮革、造纸、石化化工、冶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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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材木材、食品药品、机械制造、核技术应用、建筑、交通运输、

其他服务业等 16个行业设置行业领域专家，主要负责相关行业项

目工艺先进性、用水合理性分析等内容的审查。

（三）省级评审专家入选专家库应具备条件。

1.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硕士学位，从事水资源或相关专

业工作 10年以上，有判别重大技术问题和进行技术把关的能力。

2.年龄在 65岁以下（对本地水利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年龄

可适当放宽），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能参加现场考察和相关技术

论证工作。

3.对国内外水资源及相关专业领域的发展有一定了解，熟悉

我国水利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制度，掌握相关的技术规程规范。

4.主持过水资源或相关专业领域省市级以上重点科研项目,有

参加 2项省市级以上项目审查、鉴定的工作经历。

5.思想作风正派。坚持原则，客观公正，实事求是；近 3年

未有失信或其它相关不良记录。

6.近 3年参加过至少 1宗水资源论证审查的。如近 3年未参

加过审查且现已不再从事直接与水资源领域相关工作，请需要续

聘专家提出申请，确有必要保留在专家库的，由组织单位在申请

书上予以说明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广东省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评审专家管

理暂行规定》和本通知要求的省级评审专家推荐条件，认真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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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工作，严把准入关，优先推荐责任心强、能积极参与水资源

论证报告评审工作的技术业务骨干，填好延续及新增名单统计表

（附件 3），同时将续聘申请表（附件 1，一式 1 份，电子版 1

份）和专家申请表（附件 2，一式 2份，电子版 1份，含证明材

料 1份）于 9月 30日前一并报送我厅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刘艳敏

联系电话：020-38356566

电子邮箱：slt_szy@gd.gov.cn

联系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 116号广东水利大厦

邮政编码：510635

附件：1.广东省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评审专家续聘申请表

2.广东省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评审专家申请表

3.广东省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评审专家延续及新增

名单汇总统计表

广东省水利厅

2023年 9月 7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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